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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资金安排情况。根据 2019 年 6 月 5 日印发的《中

共广东省委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我省民族地区加快高质

量发展的意见》（粤发﹝2019﹝18 号），2019-2022 年，省级少

数民族发展资金每年安排 2 亿元。2021 年省级财政安排少数民

族发展资金共 2亿元，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提前下达。资金全

部采用因素法进行分配。 

（二）资金主要用途、扶持对象和实施程序。用于支持少

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、社会发展，改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条

件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收入水平，促进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一是改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

件，包括修建乡村人畜饮水、电、路、便桥、农村能源等设施，

以及改造特困群众的危房；二是培训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技能、

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；三是发展具有一定资源优势和地方

特色的种植业、养殖业、农产品加工业，手工业和民族特色旅

游产业；四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；五是支持民族地

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等。 

根据《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（促进少数民族

地区发展）管理办法》（粤财行〔2019〕117 号）规定，项目审

批权下放到县。省财政每年下达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额度后，省

民族宗教委按照管理办法要求及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，报送省

财政厅审核同意后，在门户网站和专项资金管理平台进行公示。

公示无异议的专项资金分配方案，由省财政厅汇总报省政府审

批，审批通过后由省财政厅按程序下拨到各地财政部门。在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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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省财政厅下达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安排计划 30 个工作日内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族工作部门根据年度少数民族发展工作重点

以及年度项目计划，从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库中选取年度实

施的项目，商本级财政部门编制资金项目安排计划，按当地财

政资金项目管理程序审批后实施，并上报省民族宗教委备案，

同时抄报市民族宗教局、财政局备案。 

（三）资金绩效目标。总体绩效目标是建成一批生态景观

壮美、民族风情浓郁、宜居宜业宜游的民族特色美丽乡镇，提

高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。当年度绩效目标是 3 个自治县

各至少建设 1个少数民族特色小镇和一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，7

个民族乡各至少建设 1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，3 县 7 乡的人民生

活水平和村镇人居环境进一步提高。 

（四）专项资金管理情况。省民族宗教委采取措施切实加

强监督管理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有效。一是省民族宗教委领导

和民族工作一处负责同志专门或结合其它工作到有关地方调研

检查资金管理使用工作，督促加快资金使用支出进度等。二是

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下发《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关于做好少

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》《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关

于做好 2021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少数民族

发展任务）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》等多个文件，指导各地规范

管理使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。三是安排 2 名干部到清远市培训

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等政策知识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资金管

理使用。四是聘请了专业机构对 2019-2020 年省级少数民族发

展资金进行第三方绩效评价，下一步将针对存在的问题下发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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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要求整改，确保资金使用见到明显成效。 

二、自评情况 

（一）自评分数。我省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制度完善，

管理规范到位，资金及时下拨，到位率 100%，专款专用，公开

透明。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解决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群众行路难、

饮水难、灌溉难等问题，保护和发展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，有

19 个民族村寨被国家民委授予“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并挂

牌，有 28 个民族村寨被评为“广东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并挂

牌，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。省民族宗教委对该专项资金使

用绩效自评等级为优秀，95 分。 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。 

1.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2021 年度

省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支出 19802 万元，支出率为 99.02%。 

2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2021 年，省民族宗教委认

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

兴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决策部署，指导各地严格按照少数民族发

展资金管理办法，围绕改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条件、支持民族

村寨建设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、推动民族地区

乡村振兴等工作重点，启动了一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

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，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2021 年，民族地区实现了“十四五”良好开局，乳源、连南、

连山自治县分别实现生产总值 107.52 亿元、67.68 亿元、42.21

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 12.2%、9.8%和 7.6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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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2020 年，省级少数民族地区

发展专项补助资金支持建设一批各类项目。全省上下共同抓好

项目管理，资金使用效益明显。省民族宗教委积极引导各县民

族工作部门按规定做好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工作，要求在资金的

使用和项目安排上，与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

有效衔接，优先支持实施一批民生项目，解决群众行路难、饮

水难、灌溉难等问题。鼓励各地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方向，

发挥当地优势、因地制宜发展能够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优

势产业，这些民生工程项目和实施，使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

的民族政策的温暖，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政策效

益明显。此外，为了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杠杆作用

和示范带动作用，省民族宗教委把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

发展列为新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一项特色亮点工作

在全省组织实施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，省民族宗教委制定了

《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关于印发命名挂牌广东省少数民族特色村

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民宗发﹝2020﹞44 号），通过严格筛选，

实施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项目，取得了明显成效，

建成了一批民居建筑风格各异、民族风情多姿多彩、生态文明

与自然美景交相辉映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，其中 19 个民族村寨

被国家民委授予“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并予以挂牌，28 个

民族村寨被评为“广东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并挂牌，少数民

族特色村寨建设不仅成为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的新引擎、精

准扶贫的新平台，还成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阵地。

群众反映，通过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，民族地区“寨子美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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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富了”。 

（三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。 

1.项目库的建设能力有待加强。部分县、乡未按规定动态

管理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库，没有制定专门的少数民族发展

资金操作细则，专项资金下达后，重新确定项目库以外的项目

组织实施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支出进度。 

2.项目管理水平有待提高。重项目争取、轻项目实施管理

的情况在极个别地方仍然存在。项目档案缺乏系统性的管理，

项目从申报到建成完整流程档案管理意识欠缺，部分备案项目

材料不完整，不能准确反映项目建设的相关流程。 

3.谋划工作能力有待提高。部分县、乡干部的谋划工作能

力有待进一步加强，对项目的谋划和项目前期研究不够充分，

申报的项目库质量不高，导致工作进展缓慢，影响资金的使用

支出进度。 

三、改进意见 

（一）抓好项目库建设。督促和指导各县民族工作部门建

立健全项目库，做好项目前期准备论证工作，并对项目库进行

动态管理。各地申报、安排项目原则上应从项目库中选择安排，

避免中央或省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下达到达后，才开始启动项

目的申报、筛选、审批等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发展资金

使用率。 

（二）建立奖优罚劣机制。将各地任务完成情况等与下一

年度分配县（市、区）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额度挂钩。对未达标

的地方，将在下一年度分配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时不予安排或减

 - 6 - 



少资金额度；对任务完成较好的地方，将在下一年度分配少数

民族发展资金时多安排资金额度。对项目在执行中因情况变化

而难以形成实际支出，沉淀在部门或市县的资金，及时主动提

出清理意见，由财政部门收回统筹。 

 （三）加强业务培训。针对近年来基层项目管理人员变动

较大，总体业务水平不高的现状，下一步，省民族宗教委将加

强对基层项目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，通过培训增强市、县、乡

（镇）三级基层项目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，提高项目管理的

能力。 

（四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加强对各地工作责任落实、项目进

展、专项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，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解

决办法和整改措施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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